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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民规〔2025〕12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关于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对象

自助自立的实施意见

各区民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》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

见》有关要求，加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与提供就业支持的联动，进

一步鼓励有劳动能力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树立自尊自立理念，积极

求职就业，通过劳动就业改变现状，现就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自

助自立提出如下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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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收入豁免

对本市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，有实际就业行为，月劳动

收入（包括计时制劳动收入等）达到本市同期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

人员，在计算家庭可支配收入时按收入豁免标准实行收入豁免。

（一）对实施收入豁免的对象，在计算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时，

先从其本人的实际收入中按照收入豁免标准予以免除，其余部分计

入家庭可支配收入。

（二）本市收入豁免标准由市民政局拟定，经市政府同意后另

行公布。

（三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，领取社会保险补贴的就业

困难人员，月劳动收入达到或超过本市同期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，

可以享受收入豁免待遇。

（四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，就业困难人员领取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就业岗位补贴的，不享受收入豁免待遇。

（五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中，就业困难人员同时领取就

业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，不享受收入豁免待遇。

二、关于救助渐退

对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就业年龄段且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就

业上岗后给予一定的照顾，实行“救助渐退”，在一定期限内继续

享受相应的社会救助待遇。

（一）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，就业年龄段且有劳动能力的

成员就业上岗后，主动、及时、如实向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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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收入变化情况的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对其是否符合最

低生活保障条件重新进行审核。不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，停

发救助金；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，确定新的救助金额。在办

理前述停发救助金或确定新的救助金额手续的次月起，实施“救助

渐退”，即在一定期限内（以下称为救助渐退期）继续给予一定的

救助渐退金及其他相应的社会救助待遇。

1.救助渐退期的确定具体如下：

（1）重新核算后的救助金减少部分在 100元/月（含）以下的，

给予 2个月救助渐退期；

（2）重新核算后的救助金减少部分在 100元/月以上，200元/

月（含）以下的，给予 4个月救助渐退期；

（3）重新核算后的救助金减少部分在 200元/月以上的，给予 6

个月救助渐退期。

2.救助渐退金的计算标准，对重新核算后应予减少的救助金部

分，按下列不同情况，采取逐步减少、逐月退出的办法发放，具体

如下：

（1）救助渐退期为 2个月的，其救助渐退金第 1个月按救助金

减少部分全额发放，第 2个月按救助金减少部分的二分之一发放，

从第 3个月开始停止发放。

（2）救助渐退期为 4个月的，其救助渐退金第 1个月按救助金

减少部分全额发放，第 2个月按救助金减少部分的四分之三发放，

第 3个月按救助金减少部分的四分之二发放，第 4个月按救助金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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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部分的四分之一发放，从第 5个月开始停止发放。

（3）救助渐退期为 6个月的，其救助渐退金第 1个月按救助金

减少部分全额发放，第 2个月按救助金减少部分的六分之五发放，

第 3个月按救助金减少部分的六分之四发放，第 4个月按救助金减

少部分的六分之三发放，第 5个月按救助金减少部分的六分之二发

放，第 6个月按救助金减少部分的六分之一发放，从第 7个月开始

停止发放。

3.家庭成员就业后不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，在办理停发

救助金手续后，可按月领取救助渐退金，也可将救助渐退金累计总

额一次性领取，其中自谋职业的，可按救助渐退金累计总额的 2倍

一次性领取。

（二）前述第（一）项中不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停发救助

金的，在救助渐退期内，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其他有关待遇，

但不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统计范围。

（三）享受救助渐退政策的家庭成员在救助渐退期内因各种原

因重新失业导致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发生变化的，按照不同情形

进行处理：

1.属于前述第（一）项中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，按照最

低生活保障有关规定进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动态管理复审结果调整救

助金额，并停发救助渐退金；

2.属于前述第（一）项中不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停发救助

金的，如已一次性全额领取救助渐退金，救助渐退期内再次申请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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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生活保障的，一般不予受理。

三、关于就业服务

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，加强就业服务和就业激励，促进救助对

象自立自强。

（一）通过社会保险补贴、岗位补贴、职业培训补贴、职业技

能提升补贴、税费减免、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，优先对最低生活

保障家庭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、有就业愿望、并处于失业

状态的成员提供就业服务。加大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未就业大学

生的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请就业

救助的对象，核实后予以登记，并免费提供就业岗位信息、职业介

绍、职业指导等服务。

（二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

的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采取有针

对性的措施，确保该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。

（三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成员，应当

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介绍的工作。无正当理由，连续三次拒绝接

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介绍的与其健康状况、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

作，经查证属实的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依法停止对其个人

的救助。

四、其他

1.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，发挥社会组织、专业社会

工作者、志愿者等作用，为有劳动能力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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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体提供社会融入、能力提升、心理疏导、就业指导、岗位推荐等

服务。

2.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，适用收

入豁免政策，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。

3.本意见自 2025年 5月 1日正式实施，有效期至 2030年 4月

30日。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5年 4月 2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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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抄送：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、光明食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

市域外农场管理办公室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 4月 29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